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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能

（一）负责服务区域间经济合作,加大对延边的宣传力

度，促进延边州和省、长春市之间的资源合理流动，积极参

与对口援助服务工作；

（二）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大与省、长春市有

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为延边州的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服

务，协助办理民族事务，协调处置突发事件，协助做好信访

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三）负责改进政务联络和信息沟通。加强与省、长春

市的政务联络，收集、研究、传送省、长春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政策、经验等信息。

二、 机构设置及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根据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和编制总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政府驻长春办事处设 3 个内设机构。

(一)接待处

(二)综合处

(三)信息处

内设机构职责根据本单位主要职责自行分解。



第二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表（见附表）



第三部分 情况说明

一、2021 年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1 年本单位预算总收入 152.22 万元，预算总支出

152.22 万元。

二、2021 年收入预算情况

2021 年本单位预算总收入 152.22 万元。

三、2021 年支出预算情况

2021 年本单位预算总支出 152.2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136.6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4 万元；卫

生健康支出 3.7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06 万元。

四、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

2021 年本单位财政拨款预算总收入 152.22 万元，预算

总支出 152.2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6.67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4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75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5.06 万元。

五、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情况

2021 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52.22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 136.67 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5.3 万元；

食源性 81.3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4 万元；卫生

健康支出 3.7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06 万元。

六、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21 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96.92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 82.64 万元；商品服务支出 14.05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0.23 万元。

七、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拨款情况

2021 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拨款 3.72 万

元，其中公务接待费预算拨款 0.12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预算拨款 3.6 万元。

八、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1 年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无。

（二）政府采购情况：无。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无。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单位共一个预算绩效项目，年度资金总额

63.7 万元，项目期 1 年，绩效总目标是做好驻长办的日常工

作，保质保量完成各项服务工作。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银

行存款利息收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等各项支出。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

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五、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

结余资金。

六、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机关事业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

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

结余资金。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指通过财政拨款资金

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

国（境）的往返机票费、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

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指单位购置公务用车支出及公务用车使用过程中所发

生的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

奖励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



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